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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  化   局
Instituto Cultural

關於立法會林宇滔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　　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土地工務局的意見，文化局對立法會

2024年10月31日第1099/E843/VII/GPAL/2024號函轉來林宇滔議員於2024

年 10 月 24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4 年 11 月 1 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

回覆如下：

　　特區政府一直按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致力開展各項文化遺產的保護工

作。為保護東望洋燈塔的景觀，特區政府主動就東望洋斜巷 18-20 號地段

樓宇建築項目，與國家文物局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（以下簡

稱“世界遺產中心”）保持溝通並聽取意見，以及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進

行遺產影響評估（HIA）。其間，有關專業機構已根據世界遺產中心的相

關指引，對上述樓宇建築項目作出全面評估，當中包括現時正在建造的有

關樓宇項目的建築設計圖則；特區政府亦已附同有關遺產影響評估報告一

併提交予世界遺產中心審視，有關中心知悉並掌握該樓宇項目的情況。

土地工務局表示，根據已核准的工程計劃，樓宇高度為海拔81.32米，

並設有梯屋；而有關“樓宇最高點”的定義，已在第 38/2022 號行政法規

《都市建築法律制度施行細則》中作出清晰及明確規範。此外，特區政府

相關部門一直就上述樓宇項目建造工程保持密切溝通，相關工程負責實體

須嚴格按照已核准的工程計劃進行建築工程。

特區政府已與國家文物局及世界遺產中心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，包括

就世界遺產的保護管理措施、規劃、工程項目或各類遺產宣傳推廣和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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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進行交流。未來，亦會持續就本澳世界遺產的保護及其他相關工作

保持密切溝通。

　　耑此奉覆，並致謝忱

代局長  鄭繼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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